
桃園市105年度勞工育樂活動 

「勞工歌唱比賽」簡章 

一、指導單位：桃園市政府 

二、承辦單位：桃園市總工會 

三、比賽日期：105年8月28日(星期日) 。 

四、報到時間：「男女對唱組」上午08:40報到，09:00停止報到；「個人獨唱組」

中午12:40報到，13:00停止報到，準時開賽。參賽人員於比賽

辦理報到時，如未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報到者，以棄權論。另亦

務必提出貼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。 

五、比賽地點：桃園市客家文化館演藝廳 

(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三林段500號)    (03)409-6682 

六、參加對象：本會所屬之各企業、職業工會會員，每單位男女對唱組限報名1

組，個人獨唱組限報名2人，如欲增加報名，得先列入候補，俟

報名截止後，若有缺額再依序電話通知遞補。（謝絕職業歌手及

以教唱為業者） 

※曾於102及103年度本會辦理之勞工盃卡拉OK比賽獲得前三名奬勵者，不

得報名參加本活動。 

七、預定人數：60人。 

1.個人獨唱組：40位。 

2.男女對唱組：20組。 

八、參賽保證金：男女對唱組每組新台幣500元；個人獨唱組每人新台幣500元

（於報名時繳交，比賽當日退還）。 

九、報名方式：請於8月12日前填妥報名表，親自或委託派員至本會報名並繳交

參賽保證金500元。亦可於劃撥保證金後(每筆另加手續費15

元)，傳真劃撥收據及報名表至03-3359599。傳真後請務必電話

確認是否收訖。 

劃撥帳號：0017948-2    戶名：桃園市總工會 

※各組依報名先後順序，額滿則提前截止。 

十、比賽辦法： 

1.採分組進行，依其報名組別，分「個人獨唱組」和「男女對唱組」兩組。



「男女對唱組」由參加者自選1首歌曲演唱。「個人獨唱組」由參加者自

選2首歌曲，分別於初賽、決賽時各演唱1首。 

2.本次比賽使用金嗓電腦伴唱機。 

3.參賽者出場順序於報到時，以抽籤方式決定，以示公平；參賽者未於開

賽前完成報到、抽籤者，視同棄權。 

4.評分標準：個人獨唱組依音準音色40％、技巧30％、台風20％、儀容10

％。男女對唱組依音準音色40％、技巧30％、默契20%、台風10％、如遇

同分則依音準音色、技巧…等評分所占比例高低之順序，取得分較高者。 

5.個人獨唱組依初賽成績取高分者10人晋級決賽。 

6.由本會邀請三名專業人士擔任評審。 

7.參賽者可同時報名「個人獨唱組」及「男女對唱組」兩組。 

8.比賽當日，本會將會為參賽者及2位陪賽者準備餐盒(便當)。 

9.比賽結束當場統計成績，宣佈評審結果並頒獎。 

十一、獎勵辦法：「個人獨唱組」及「男女對唱組」，分別依其成績擇優奬勵前

三名。 

名次 奬勵內容 

第一名 禮券5,000元、奬牌乙面。 

第二名 禮券4,000元、奬牌乙面。 

第三名 禮券3,000元、奬牌乙面。 

十二、活動時程：(表列時間因活動報名人數而作調整，屆時調整另行通知) 

時 間 活 動 程 序 

1 08：40～09：00 男 女 對 唱 組 報 到 、 抽 籤 

2 09：00～09：10 長 官 來 賓 致 詞 

3 09：10～11：40 男 女 對 唱 組 歌 唱 比 賽 

4 11：40～12：00 男 女 對 唱 組 成 績 統 計 暨 頒 奬 

5 12：00～12：40 午 餐 

6 12：40～13：00 個 人 獨 唱 組 報 到 、 抽 籤 



7 13：00～15：30 個 人 獨 唱 組 初 賽 

8 15：30～15：50 個 人 獨 唱 組 初 賽 成 績 統 計 
暨 公 布 晋 級 決 賽 名 單 

9 15：50～17：00 個 人 獨 唱 組 決 賽 

10 17：00～17：30 個 人 獨 唱 組 成 績 統 計 暨 頒 獎 

十三、為符合經濟效益及參與之普及性，本活動報名人數如個人獨唱組未達20

位，男女對唱組未達10組時，則取消辦理該組別比賽。 

十四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承辦單位適時補充修訂公布之。 

 

 

本次歌唱比賽的舉辦地點~「桃園市客家文化館」

是一處適合全家遊覽的地方，室外有適合拍照的

立體藝術牆，栩栩如生的大型3D地景藝術，每到

整點會響起輕快歌曲，客家公仔也隨之起舞的可

愛咕咕鐘；室內有文學館、音樂館、特展室…等，

請鼓勵會員踴躍參加比賽，更歡迎參賽者攜家帶

眷來加油打氣，本會將為參賽選手及另2名陪賽者

準備餐點。 



桃園市105年度勞工育樂活動「勞工歌唱比賽」報名表 

組別：□男女對唱組、□個人獨唱組 

工會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企(職)業工會 
 

參 賽 者 姓 名 
□男 

□女 
參賽者姓名 

□男 

□女 

電 話 或 手 機  電話或手機  

初  賽  曲 

(限個人獨唱組填寫) 

曲目： 

原演唱者： 

□國語  □台語 □其他：_______  金嗓曲目編號：_________ 

決  賽  曲 
( 男 女 對 唱 組 

及個人獨唱組皆須填寫) 

曲目：  

原演唱者： 

□國語 □台語  □其他：_______  金嗓曲目編號：________ 

餐 點 

(參賽者及2名陪賽者) 

□葷食___位    □素食___位     □自備     □無陪賽者 

說明：男女對唱組提供午餐（便當）、個人獨唱組提供晚餐（餐盒） 

※1.每人(組)保證金500元，請於8月12日前填妥報名表，親自或委託派員至本會

報名並繳交參賽保證金500元。亦可於劃撥保證金後(每筆另加手續費15元)，

傳真劃撥收據及報名表至03-3359599。傳真後請務必電話確認是否收訖。(依

報名先後次序額滿提前截止) 

郵政劃撥帳號：00179482     戶名：桃園市總工會 

電話：335-9909             傳真：335-9599 

2. 每單位「男女對唱組」限報名1組、「個人獨唱組」限報名2位，各單位欲

參賽人數超過可報名額時，本會將列入候補，報名截止後若有缺額再依序電

話通知遞補。 

3.比賽當日請攜帶貼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(如：身分證、駕照、健保卡…)，

「男女對唱組」09：00前報到抽籤、「個人獨唱組」13：00前報到抽籤，逾

時視同棄權。 


